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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灞政办发〔2021〕2 号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灞桥区消防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

通 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有关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灞河新区

各有关部门：

鉴于机构和职责分工调整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调整“灞桥

区消防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”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后灞桥区消防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

主 任：徐 超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
副主任：纸 君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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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 军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

徐嘉明 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

成员：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统战部、区发改委、区教育局、

区科技工信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

住建局、区城管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投资商务局、

区文旅体育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

区秦岭保护执法局、区城棚改中心、区供销联社、资源规划灞桥

分局、公安灞桥分局、区气象局、灞河新区建设局、灞河新区执

法局、纺织新城管理办、纺织产业园管理办、灞桥投资控股集团、

纺织城街办、席王街办、红旗街办、洪庆街办、狄寨街办、灞桥

街办主要负责同志。

灞桥区消防安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灞桥区消

防救援大队，办公室主任由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兼任。

灞桥区消防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根据干部人事变动自行调整。

二、灞桥区消防安全委员会职责

（一）执行国家消防法律法规，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政府制

定的消防工作政策；按照上级工作指示，全面负责灞桥区消防工

作的组织、协调、监督工作，建立灞桥区消防安全责任体系、社

会单位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等工作体系。

（二）研究制定消防工作措施和消防发展规划，并督促、协

调有关部门组织实施；协调解决区内消防站、消防供水、消防通

信、消防车通道、消防装备等消防基础设施建设。

http://www.baqiao.gov.cn/zwgk/zfjg/qzfgbm/qkxjshgyxxhj/bmzn/1.html
http://www.baqiao.gov.cn/zwgk/zfjg/qzfgbm/qrlzyhshbzj/bmzn/1.html
http://www.baqiao.gov.cn/zwgk/zfjg/qzfgbm/qcsglhzhzfj/bmzn/1.html
http://www.baqiao.gov.cn/zwgk/zfjg/qzfgbm/qscjdglj/bmzn/1.html
http://www.baqiao.gov.cn/zwgk/zfjg/bhxq/fzxcglb/bmzn/1.html
http://www.baqiao.gov.cn/zwgk/zfjg/bhxq/gyzcgs/bmzn/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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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分析全区消防安全形势，研究解决消防工作中的重大

问题；定期召开消防工作会议，分析、通报辖区消防安全形势和

存在问题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组织实施。

（四）定期研究部署消防工作，组织检查消防工作落实情况。

（五）对行业、系统和社会单位开展和督促火灾隐患排查整治。

（六）指导组建专职、志愿者、义务等形式的消防队伍。

（七）组织协调全区消防宣传教育、培训工作。

（八）总结、表彰、推广消防工作先进经验，创新消防管理

工作做法和措施，提高社会火灾防控整体能力。

（九）完成灞桥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三、灞桥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职责

（一）负责灞桥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。

（二）受灞桥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委托，每季度召开不少于一

次成员单位会议。

（三）协调成员单位开展联合执法。

（四）定期统计、汇总、上报消防工作开展情况等。

（五）对消防工作出现的重大问题及时提交灞桥区消防安全

委员会协调解决。

（六）完成灞桥区消防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2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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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统战部。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19 日印发


